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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106年度營業報告，報請  鑒察。 

 

說明：檢附營業報告書 (請參閱第4頁～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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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豐螺絲股份有限公司 

106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 106 年度營業報告 

1. 106 年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綜觀106年全球景氣穩健復甦，帶動出口暢旺，但在第二季起美國強勢主導

的弱勢美元及國際原物料價格走高等紛擾之情勢下，致使以本國幣別認列之營業

收入下滑，亦造成滙兌損失使得公司收益減低。所幸在全體同仁勇敢迎接挑戰，

努力克服各種困難並齊心協力守住利潤，並在今年度完成股票上櫃之階段性目

標，大幅提升本公司能見度及形象，本公司106年度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1,087,241千元，較105年度微幅衰退2.78%，而 106年度營業淨利為新台幣15,129

千元，較105年度下滑76.09%。 

2. 預算執行情形 

本公司106年度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 

3. 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1) 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06年度 105年度 增(減)金額 增(減)比率%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 (1,729) 168,479 (170,208) (-101.03%)

投資活動現金流量 (15,161) (48,097) 32,936 68.48%

籌資活動現金流量 49,977 (134,386) 184,363 137.19%

(2) 獲利能力 

項目 106年度 105年度 

資產報酬率(%) 2.75 6.69 

股東權益報酬率(%) 3.53 9.10 

佔實收資本比率 
營業利益 4.63 21.09 

稅前純益 12.37 33.98 

純益(損)率(%) 3.51 7.96 

每股盈餘(元) 
調整前 1.20 3.04 

調整後 1.20 3.04 

4. 研究發展狀況 

106年現有產品上持續開發新的相關衍生性功能與製程技術： 

(1) 高性能塗裝製程開發 

(2) 環保性電鍍製程開發 

(3) 低氫脆熱處理製程開發 

二、 106 年度營業計劃概要 

1. 經營方針 

(1)營運管理上將持續改良生產設備自動化，並落實生產排程優化，以提升產出效

能及改善出貨時效，符合客戶需求。 

(2)加速執行新產品、功能開發專案，朝向全方位解決方案的服務領域持續發展。 

(3) 持續進行產品毛利分析與成本改善，創造世豐與客戶雙贏的未來。 

2. 預期銷售數量及其依據 

(1) 本公司預估 107 年度銷售數量 

本公司107年出貨目標為1萬7千公噸。 

(2) 107 年度預期銷售數量之依據 

A. 美國經濟成長持續回溫，客戶需求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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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長：陳得麟 

 

經 理 人：陳駿彥 

 

會計主管：陳秀珠 

B. 歐洲地區景氣微幅增溫，客戶需求逐步穩定。 

C. 大洋洲客戶需求持平。 

D. 泛亞洲新興市場需求持續增長。 

E. 新產品開發與推廣。 

3. 重要之產銷政策 

(1) 銷售策略 

A. 持續加強與客戶間的合作開發模式。 

B. 採適當的價格策略、品質保證及準確的交貨時間爭取訂單。 

(2) 生產策略 

A. 結合優良協力廠商，共同改進生產模式以提高生產良率。 

B. 改良廠內生產設備，開發延伸性產品，開拓新產品。 

C. 加強自動化程度，持續提高生產能力及生產效率。 

(3) 品質策略 

A. 強化品檢系統與落實持續改善之目標，降低品質異常發生的機率與減少不必

要之重工。 

B. 提升品質異常分析之處理能力與效率，建立正向的客戶意象，進而提升客戶

服務之滿意度。 

三、 未來公司發展策略 

1. 增強與外包協力廠商於生產技術升級及產能支援的整合作業，並因應市場產品變化

同步進行廠內生產設備調整計畫，以便獲得穩定充足之產能與技術服務。 

2. 提高整體生產規模與效能，因應客戶需求掌握生產品質與出貨時程，調適產品生產

週期，達到出貨達成率目標 100%，提高客戶滿意度。 

3. 持續與重點客戶合作開發客製化產品，提出具競爭力之營銷方案。 

4. 優化管理制度及鼓勵公司全員參與，落實公司經營理念，實現企業永續經營的願

景。 

四、受到外部競爭、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雖然106年全球經濟景氣有持續成長之跡象，唯整體外在經濟環境發展受到各國

政府不確定的政策動盪高度干擾下，仍具有極高之不確定因素，所以107年充滿許多

的變數。隨著公司已於104年度完成了廠房及生產設備擴充，106年度完成資源系統與

管理系統的升級及調適本公司對於產品品質及交期的掌握已有很大的助益，對於107

年度的營運況狀具有高度自信。 

 

敬祝各位股東女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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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106年度決算表冊，報請  鑒察。 

 

說明：本公司106年度決算表冊，業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呂

莉莉、俞安恬會計師查核簽證及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分別

提出查核報告(請參閱第7頁～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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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豐螺絲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一○六年度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呂莉莉會計師及俞安恬會計師查核竣事提出查核報告。上開董事會造送之財務

報表，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不符，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

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請 鑑核。 

此 致 

世豐螺絲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華民國107年0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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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豐螺絲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一○六年度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上開董事會造送

之各項表冊，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不符，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

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請 鑑核。 

此 致 

世豐螺絲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華民國107年0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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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106年度員工酬勞暨董事酬勞，報請  鑒察。 

 

說明：一、本公司106年度稅前純益為新台幣幣40,429,563元，擬提

撥董事酬勞新台幣1,920,000元，佔106年度稅前純益(不

包含董事及員工酬勞 )4.35 ％；員工酬勞新台幣

1,800,000元，佔106年度稅前純益(不包含董事及員工酬

勞)4.08％，均符合本公司章程第19條之1規定。 

二、員工酬勞以現金方式發放，員工酬勞發放對象以本公司員

工為限。其個別發放金額，將參酌年資、職等、工作績

效、整體貢獻或特殊功績，以及員工資格認定等。 

三、本次董事及員工酬勞發放日期暨相關事項擬授權董事長全

權處理之。 

四、本案經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後，依法提報107年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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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由：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報請  鑒察。 

 

說明：一、配合主管機關法令變動，爰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

範」，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本第 14 頁。 

四、本案經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後，依法提報107年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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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事規範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 七 條 討論事項 

下列事項應提董事會討論：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年度財務報告及半年度財務報告。

但半年度財務報告依法令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不在此限。

三、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度，及內

部控制制度有效性之考核。 

四、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易、資金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行為之處理程序。 

五、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六、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

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益性質捐贈，得提下次

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

令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

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

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行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

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

金額或一年內累積對同一對象捐贈金額

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年度經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

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年，已提董

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應有至少一席獨立董事親自出席董事

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 議事

項，應有全體獨立董事出席董事會，獨

立董事如無法 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

獨立董事代理出席。獨立董事如有反對

或獨立董事如有反對或保留意見，應於

董事會議事錄載明；如獨立董事不能親

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留意見者，

除有正當理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見，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錄。 

第 七 條 討論事項 

下列事項應提董事會討論：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年度財務報告及半年度財務報告。

但半年度財務報告依法令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不在此限。 

三、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度。 

 

 

四、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易、資金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行為之處理程序。 

五、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六、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

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益性質捐贈，得提下次

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

令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

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

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行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

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金

額或一年內累積對同一對象捐贈金額達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年度經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

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

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年，已提董

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獨立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經

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應親自出席或委由

其他獨立董事代理。獨立董事如有反對

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

如獨立董事不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

對或保留意見者，除有正當理由外，應

事先出具書面意見，並載明於董事會議

事錄。 

 

配合法令修正。 

第二十一條 附則 

本議事規範訂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年六

月二十六日董事會。 

本議事規範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0

一年十二月十七日董事會。 

本議事規範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0

六年十一月一日董事會。 

第二十一條 附則 

本議事規範訂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年六

月二十六日董事會。 

本議事規範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0

一年十二月十七日董事會。 

 

增訂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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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106年度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說明：１、本公司106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盈餘分配案列承認事

項二)。 

   ２、檢附財務報表（請參閱第16頁～第19頁）、營業報告書

（請參閱第4頁～第5頁），謹提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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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106年度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說明：一、本公司106年度稅後純益為新台幣38,169,888元，累積可

供分配盈餘計新台幣181,672,826元，依公司法及本公

司章程規定提列法定公積後，擬提撥新台幣35,293,558

元配發現金股利。依目前流通在外發行股數32,679,220

股計算，每股擬配發現金股利1.08元。 

二、嗣後如因公司買回庫藏股或增資發行新股，致影響流通

在外股數，致股東配息比率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會調整之。 

三、106年度盈餘分配表詳如后。 

四、本案決議通過後，擬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謹提

請  承認。 
世豐螺絲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106年度 

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   143,995,807 

加：民國106年度稅後淨利 38,169,888 

民國106年度其他綜合損益 (492,869) 

可供分配盈餘 181,672,826 

分配項目  

  1、提列法定盈餘公積(10%) 3,816,989 

2、提列股東現金股利(1.08元/股) 35,293,558 

期末未分配盈餘 $  142,562,279 

    董事長：           經理人：          主辦會計： 

 

決議： 



 

21 

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金股利案，提請  公決。 

 

說明：一、擬依公司法第241條規定，以「超過票面金額發行股

票所得之溢額」之資本公積，股東按配發基準日持有

之股份，每股配發現金股利新台幣0.5元。 

二、現金股利之配發基準日及配發現金股利之相關事宜，

俟本案經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三、現金股利分配股數係按流通在外股數32,679,220股計

算，共計新台幣16,339,610元。嗣後如因本公司買回

庫藏股或增資發行新股以致影響流通在外股數，致股

東配息率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

事長全權處理。 

五、有關配發事宜，如法令變更、主管機關命令修正或因

應客觀環境而須修正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

依法令全權處理。 

六、本案決議通過後，擬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謹

提請  公決。 

決議： 
 


